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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乡村振兴局文件
枣乡振字〔2024〕4 号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乡村振兴局
关于调整省定防止返贫监测线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区（市）乡村振兴局、枣庄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：

现将山东省乡村振兴局《关于调整省定防止返贫监测线的通

知》（鲁乡振发〔2024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通知要求，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抓实监测帮扶，守牢防返贫底线。按照省局通知要求，

2024年省定监测线调整为8600元，各区（市）要参照新的监测线，

抓好日常监测和集中排查，将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识别，

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监测对象，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帮扶。

二、我市继续实行防止返贫市定监测线与农村低保线“两线

合一”。根据市乡村振兴局等八部门《关于推进防止返贫动态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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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帮扶机制与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有效衔接的通知》

要求，继续以2024年市政府确定的农村低保标准为我市防止返贫

监测把控线标准，将市定监测线调整为9888元，实现与低保线的

“两线合一”，探索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

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。

三、进一步开展十项增收帮扶行动。按照《脱贫人口持续增

收十项帮扶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要求，依托《2024年枣

庄市脱贫享受政策户（监测帮扶对象）分类增收帮扶台账》，按

季度监测完善农户家庭生活状况、收入来源及支出变动等关键信

息，精准制定帮扶清单和措施，并实行“一对一”精准帮扶，促

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。

附件：《山东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调整省定防止返贫监测线的

通知》

枣庄市乡村振兴局

2024 年 3 月 29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枣庄市乡村振兴局 2024 年 3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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